
提案内容：
关于加大对我市农村宅基地改造为“乡村人才公寓”支持力度的建议

※背景情况※

当前，随着上海市城市化程度的不断加深，很多农村群众尤其是年轻人搬进城镇生活、工作，导致很多宅基地目前处于完全空置或部分闲置状态，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。若是出租，农民苦于没有相应的渠道，改造宅基地房屋也需要不菲的费用，很多农民只能维持现状，空有宅基地资产却没有很好的增收渠道，属于“拿着金饭碗讨饭”。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※问题及分析※

很多企业反应基层员工居住成本高，不知道哪里有合适的房源解决员工住宿问题，靠单个企业的力量，没有政府支持，无法找到快速高效的办法帮助员工实现低成本、高质量的住宿房源。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※建议※

对此，政府部门应有所作为。为此建议：

加大对“农村宅基地”房源改建为“乡村人才公寓”的指导力度。目前各区有零星的“农村宅基地”改建为“乡村人才公寓”的案例，但是规模较小，标准不一，规范性差。建议市级出台相应指导意见和规范性标准，鼓励各区主动对产业园区周围、企业较集中地块周围的村庄存量宅基地进行排摸，摸清底数，寻找合适的村庄，由镇一级政府向农民进行统一承租、统一改造，改造成比较干净、整洁的房源，挂牌“乡村人才公寓”，供附近企业员工、人才居住。
加大对“乡村人才公寓”周边配套和基础设施投入的资金补贴力度。鼓励各属地部门完善“乡村人才公寓”周边的交通基础设施，如道路平整度、路灯、摄像监控、可供停靠班车或汽车的停车场地、共享单车供应、公交线路停靠等等。完善“乡村人才公寓”周边的生活配套设施。在成规模的“乡村人才公寓”周围，引进一定的便利店、小吃店、运动健身场地等基本生活配套，帮助人才实现基础的生活服务功能。针对上述改造和增设配套设施所需资金，市级乡村振兴相关资金可给予一定配套资金支持，鼓励各区改造的积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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